
黄岛区（西海岸新区）人民法院
关于2018年部门“三公”经费预算及增减变化原因的补充说明
我院在公开2018年部门 “三公”经费预算及增减变化原因的描述中误将“公务用车运行费”写作“公务用车购置费”，现将“三公”经费预算及增减变化原因中的“公务用车购置费”更正为“公务用车运行费”，特此说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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